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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請保全證據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或經他造同意者，得向法

院聲請保全；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

時，亦得聲請為鑑定、勘驗或保全書證；保全證據之聲請，

在起訴後，向受訴法院為之；在起訴前，向受訊問人住居地

或證物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之，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

第36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聲請人於民國114年1月6日向本院提出民事保全證

據聲請狀1件，經本院分案（114年度全字第3號），聲請事

項為「�請求鈞院裁定命相對人暫停移除新竹市立棒球場覆

土。�請求鈞院裁定准由（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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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新竹市立棒球場有無排水不良之瑕疵即達成雨後30分鐘

內有效排除地表積水」（見本院卷第9頁，聲請狀第1頁），

惟據聲請人具狀稱：聲請人為早日請求解決新竹市立棒球場

之履約爭議，遂於113年11月11日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出調解申請（見本院卷第11頁，聲請

狀第3頁。本院備註：經該會指定114年1月13日下午1時30分

於該會第4會議室進行第2次調解會議），而依民事訴訟法民

事訴訟法第376條之2保全證據程序尚未繫屬之處置，規定為

「（第1項）保全證據程序終結後逾三十日，本案尚未繫屬

者，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以裁定解除因保全證據所

為文書、物件之留置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第2項）前項

期間內本案尚未繫屬者，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命保

全證據之聲請人負擔程序費用。（第3項）前二項裁定得為

抗告。」，則兩造間先前縱有本院113年度全字第1號保全證

據事件，前經聲請人提出聲請：相對人應暫停移除新竹市立

棒球場覆土，及由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台北結構技師公會

或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就新竹市立棒球場覆土載重是

否符合結構安全，是否有移除全部覆土之必要等事件進行鑑

定（見本院卷第84頁資料），然此並非兩造間之本案訴訟，

且縱使假設本件114年度全字第3號保全證據事件，本次聲請

人上開��聲請事項，若全部准許，於30日後亦有隨即裁定

解除之風險（見前述法文），是無保全利益可言。

三、經本院指定114年1月13日下午3時調查期日，聲請人代理律

師在庭明白表示：若鈞院認為有必要將114年度全字第3號裁

定移送如本裁定附件所示之法院，我方為該事件之被告，我

方對於移送，沒有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109頁訊問筆錄第2

2行），相對人則具狀稱：如本裁定附件所示之法院，已經

進行上開本件第�聲請事項之訴訟行為即該法院已囑託鑑

定，且上開第�事項就是鈞院113年3月29日113年度全字第1

號裁定主文「（第一項）准由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勘驗

並鑑定如（該裁定）附件所示事項：（一）新竹市立棒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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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土之球場覆土載重現況，是否符合結構安全？（二）若新

竹市立棒球場覆土載重現況不符合結構安全，是否有移除全

部覆土之必要？為符合結構安全，須移除多少超重覆土？」

所稱之覆土，又該項保全證據即將由該件鑑定人台灣省結構

工程技師公會完成鑑定工作，故聲請人本次聲請，並無保全

利益且於法未合，應為駁回等語（見本院卷第123〜125頁民

事答辯狀第1〜3頁），並由相對人代理律師在庭稱：如本裁

定附件所示之法院，新竹市政府已受訴訟告知，依照民事訴

訟法第67條準用第63條規定，視為參加訴訟等語在卷（見本

院卷第109頁筆錄第1行），則兩造間固無直接為相互對造之

民事訴訟事件，然彼此間既已有應受判決效力拘束之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103號（後股）民事訴訟事件，現

仍繫屬中，非不得解釋此為本案，併參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

字第202號民事裁判揭示「（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其

立法意旨，係鑑於證據之調查，本應於訴訟繫屬後已達調查

之程度，且有調查必要者，始得為之，但於此之前，如該證

據有滅失或有礙難使用之虞，卻不能立即調查，將因證據之

滅失或情事變更而礙難使用，致影響日後裁判之正確性，故

特設此制以為預防。是倘本案訴訟已繫屬於法院，且已達可

以調查證據之程度者，自無聲請保全證據之必要」，而本次

聲請人第�聲請事項，已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

第103號（後股）於113年8月12日以函囑託第三人鑑定（見

本院卷第163頁資料，經轉印編為本裁定附件），又本次聲

請人第�聲請事項，依新竹市立棒球場覆土載重現況，於實

施第�聲請事項之鑑定時，是否有移除全部覆土之必要？或

須移除多少超重覆土？此節倘若有調查、訊問之必要，亦應

向受該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囑託實施鑑定之社團法人臺灣省土

木技師公會（見本院卷第164頁），進行調查、訊問。爰此

將本件聲請移送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資以統合處理，助於

法院集中審理、避免割裂處理暨紛爭解決一次性，不致影響

日後裁判正確性或出現不符合保全事件本質之利益情形（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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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第376條之2法文規定參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暨添具繕本1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附件：本院卷第163頁轉印資料1張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

建字第103號後股113年8月12日囑託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

技師公會鑑定函稿影本、正面，鑑定事項：新竹市立棒球

場有無排水不良之瑕疵，該瑕疵是指排水系統是否能達成

雨後30分鐘內有效排除地表積水（…，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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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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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邱臣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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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秀卿律師
            蔡沂真律師
第  三  人  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保全證據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或經他造同意者，得向法院聲請保全；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亦得聲請為鑑定、勘驗或保全書證；保全證據之聲請，在起訴後，向受訴法院為之；在起訴前，向受訊問人住居地或證物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之，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第36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聲請人於民國114年1月6日向本院提出民事保全證據聲請狀1件，經本院分案（114年度全字第3號），聲請事項為「請求鈞院裁定命相對人暫停移除新竹市立棒球場覆土。請求鈞院裁定准由（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新竹市立棒球場有無排水不良之瑕疵即達成雨後30分鐘內有效排除地表積水」（見本院卷第9頁，聲請狀第1頁），惟據聲請人具狀稱：聲請人為早日請求解決新竹市立棒球場之履約爭議，遂於113年11月11日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出調解申請（見本院卷第11頁，聲請狀第3頁。本院備註：經該會指定114年1月13日下午1時30分於該會第4會議室進行第2次調解會議），而依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第376條之2保全證據程序尚未繫屬之處置，規定為「（第1項）保全證據程序終結後逾三十日，本案尚未繫屬者，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以裁定解除因保全證據所為文書、物件之留置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第2項）前項期間內本案尚未繫屬者，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命保全證據之聲請人負擔程序費用。（第3項）前二項裁定得為抗告。」，則兩造間先前縱有本院113年度全字第1號保全證據事件，前經聲請人提出聲請：相對人應暫停移除新竹市立棒球場覆土，及由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台北結構技師公會或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就新竹市立棒球場覆土載重是否符合結構安全，是否有移除全部覆土之必要等事件進行鑑定（見本院卷第84頁資料），然此並非兩造間之本案訴訟，且縱使假設本件114年度全字第3號保全證據事件，本次聲請人上開聲請事項，若全部准許，於30日後亦有隨即裁定解除之風險（見前述法文），是無保全利益可言。
三、經本院指定114年1月13日下午3時調查期日，聲請人代理律師在庭明白表示：若鈞院認為有必要將114年度全字第3號裁定移送如本裁定附件所示之法院，我方為該事件之被告，我方對於移送，沒有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109頁訊問筆錄第22行），相對人則具狀稱：如本裁定附件所示之法院，已經進行上開本件第聲請事項之訴訟行為即該法院已囑託鑑定，且上開第事項就是鈞院113年3月29日113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主文「（第一項）准由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勘驗並鑑定如（該裁定）附件所示事項：（一）新竹市立棒球場覆土之球場覆土載重現況，是否符合結構安全？（二）若新竹市立棒球場覆土載重現況不符合結構安全，是否有移除全部覆土之必要？為符合結構安全，須移除多少超重覆土？」所稱之覆土，又該項保全證據即將由該件鑑定人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完成鑑定工作，故聲請人本次聲請，並無保全利益且於法未合，應為駁回等語（見本院卷第123～125頁民事答辯狀第1～3頁），並由相對人代理律師在庭稱：如本裁定附件所示之法院，新竹市政府已受訴訟告知，依照民事訴訟法第67條準用第63條規定，視為參加訴訟等語在卷（見本院卷第109頁筆錄第1行），則兩造間固無直接為相互對造之民事訴訟事件，然彼此間既已有應受判決效力拘束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103號（後股）民事訴訟事件，現仍繫屬中，非不得解釋此為本案，併參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202號民事裁判揭示「（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其立法意旨，係鑑於證據之調查，本應於訴訟繫屬後已達調查之程度，且有調查必要者，始得為之，但於此之前，如該證據有滅失或有礙難使用之虞，卻不能立即調查，將因證據之滅失或情事變更而礙難使用，致影響日後裁判之正確性，故特設此制以為預防。是倘本案訴訟已繫屬於法院，且已達可以調查證據之程度者，自無聲請保全證據之必要」，而本次聲請人第聲請事項，已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103號（後股）於113年8月12日以函囑託第三人鑑定（見本院卷第163頁資料，經轉印編為本裁定附件），又本次聲請人第聲請事項，依新竹市立棒球場覆土載重現況，於實施第聲請事項之鑑定時，是否有移除全部覆土之必要？或須移除多少超重覆土？此節倘若有調查、訊問之必要，亦應向受該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囑託實施鑑定之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見本院卷第164頁），進行調查、訊問。爰此將本件聲請移送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資以統合處理，助於法院集中審理、避免割裂處理暨紛爭解決一次性，不致影響日後裁判正確性或出現不符合保全事件本質之利益情形（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第376條之2法文規定參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暨添具繕本1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附件：本院卷第163頁轉印資料1張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103號後股113年8月12日囑託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函稿影本、正面，鑑定事項：新竹市立棒球場有無排水不良之瑕疵，該瑕疵是指排水系統是否能達成雨後30分鐘內有效排除地表積水（…，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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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請保全證據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或經他造同意者，得向法

    院聲請保全；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

    ，亦得聲請為鑑定、勘驗或保全書證；保全證據之聲請，在

    起訴後，向受訴法院為之；在起訴前，向受訊問人住居地或

    證物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之，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第

    36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聲請人於民國114年1月6日向本院提出民事保全證

    據聲請狀1件，經本院分案（114年度全字第3號），聲請事

    項為「請求鈞院裁定命相對人暫停移除新竹市立棒球場覆

    土。請求鈞院裁定准由（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鑑定新竹市立棒球場有無排水不良之瑕疵即達成雨後30分鐘

    內有效排除地表積水」（見本院卷第9頁，聲請狀第1頁），

    惟據聲請人具狀稱：聲請人為早日請求解決新竹市立棒球場

    之履約爭議，遂於113年11月11日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出調解申請（見本院卷第11頁，聲請

    狀第3頁。本院備註：經該會指定114年1月13日下午1時30分

    於該會第4會議室進行第2次調解會議），而依民事訴訟法民

    事訴訟法第376條之2保全證據程序尚未繫屬之處置，規定為

    「（第1項）保全證據程序終結後逾三十日，本案尚未繫屬

    者，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以裁定解除因保全證據所

    為文書、物件之留置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第2項）前項

    期間內本案尚未繫屬者，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命保

    全證據之聲請人負擔程序費用。（第3項）前二項裁定得為

    抗告。」，則兩造間先前縱有本院113年度全字第1號保全證

    據事件，前經聲請人提出聲請：相對人應暫停移除新竹市立

    棒球場覆土，及由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台北結構技師公會

    或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就新竹市立棒球場覆土載重是

    否符合結構安全，是否有移除全部覆土之必要等事件進行鑑

    定（見本院卷第84頁資料），然此並非兩造間之本案訴訟，

    且縱使假設本件114年度全字第3號保全證據事件，本次聲請

    人上開聲請事項，若全部准許，於30日後亦有隨即裁定解

    除之風險（見前述法文），是無保全利益可言。

三、經本院指定114年1月13日下午3時調查期日，聲請人代理律師在庭明白表示：若鈞院認為有必要將114年度全字第3號裁定移送如本裁定附件所示之法院，我方為該事件之被告，我方對於移送，沒有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109頁訊問筆錄第22行），相對人則具狀稱：如本裁定附件所示之法院，已經進行上開本件第聲請事項之訴訟行為即該法院已囑託鑑定，且上開第事項就是鈞院113年3月29日113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主文「（第一項）准由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勘驗並鑑定如（該裁定）附件所示事項：（一）新竹市立棒球場覆土之球場覆土載重現況，是否符合結構安全？（二）若新竹市立棒球場覆土載重現況不符合結構安全，是否有移除全部覆土之必要？為符合結構安全，須移除多少超重覆土？」所稱之覆土，又該項保全證據即將由該件鑑定人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完成鑑定工作，故聲請人本次聲請，並無保全利益且於法未合，應為駁回等語（見本院卷第123～125頁民事答辯狀第1～3頁），並由相對人代理律師在庭稱：如本裁定附件所示之法院，新竹市政府已受訴訟告知，依照民事訴訟法第67條準用第63條規定，視為參加訴訟等語在卷（見本院卷第109頁筆錄第1行），則兩造間固無直接為相互對造之民事訴訟事件，然彼此間既已有應受判決效力拘束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103號（後股）民事訴訟事件，現仍繫屬中，非不得解釋此為本案，併參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202號民事裁判揭示「（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其立法意旨，係鑑於證據之調查，本應於訴訟繫屬後已達調查之程度，且有調查必要者，始得為之，但於此之前，如該證據有滅失或有礙難使用之虞，卻不能立即調查，將因證據之滅失或情事變更而礙難使用，致影響日後裁判之正確性，故特設此制以為預防。是倘本案訴訟已繫屬於法院，且已達可以調查證據之程度者，自無聲請保全證據之必要」，而本次聲請人第聲請事項，已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103號（後股）於113年8月12日以函囑託第三人鑑定（見本院卷第163頁資料，經轉印編為本裁定附件），又本次聲請人第聲請事項，依新竹市立棒球場覆土載重現況，於實施第聲請事項之鑑定時，是否有移除全部覆土之必要？或須移除多少超重覆土？此節倘若有調查、訊問之必要，亦應向受該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囑託實施鑑定之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見本院卷第164頁），進行調查、訊問。爰此將本件聲請移送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資以統合處理，助於法院集中審理、避免割裂處理暨紛爭解決一次性，不致影響日後裁判正確性或出現不符合保全事件本質之利益情形（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第376條之2法文規定參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暨添具繕本1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附件：本院卷第163頁轉印資料1張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

      建字第103號後股113年8月12日囑託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

      技師公會鑑定函稿影本、正面，鑑定事項：新竹市立棒球

      場有無排水不良之瑕疵，該瑕疵是指排水系統是否能達成

      雨後30分鐘內有效排除地表積水（…，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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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聲請保全證據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件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按，證據有滅失或礙難使用之虞，或經他造同意者，得向法院聲請保全；就確定事、物之現狀有法律上利益並有必要時，亦得聲請為鑑定、勘驗或保全書證；保全證據之聲請，在起訴後，向受訴法院為之；在起訴前，向受訊問人住居地或證物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之，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第36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聲請人於民國114年1月6日向本院提出民事保全證據聲請狀1件，經本院分案（114年度全字第3號），聲請事項為「請求鈞院裁定命相對人暫停移除新竹市立棒球場覆土。請求鈞院裁定准由（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新竹市立棒球場有無排水不良之瑕疵即達成雨後30分鐘內有效排除地表積水」（見本院卷第9頁，聲請狀第1頁），惟據聲請人具狀稱：聲請人為早日請求解決新竹市立棒球場之履約爭議，遂於113年11月11日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出調解申請（見本院卷第11頁，聲請狀第3頁。本院備註：經該會指定114年1月13日下午1時30分於該會第4會議室進行第2次調解會議），而依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第376條之2保全證據程序尚未繫屬之處置，規定為「（第1項）保全證據程序終結後逾三十日，本案尚未繫屬者，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以裁定解除因保全證據所為文書、物件之留置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第2項）前項期間內本案尚未繫屬者，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之聲請，命保全證據之聲請人負擔程序費用。（第3項）前二項裁定得為抗告。」，則兩造間先前縱有本院113年度全字第1號保全證據事件，前經聲請人提出聲請：相對人應暫停移除新竹市立棒球場覆土，及由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台北結構技師公會或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就新竹市立棒球場覆土載重是否符合結構安全，是否有移除全部覆土之必要等事件進行鑑定（見本院卷第84頁資料），然此並非兩造間之本案訴訟，且縱使假設本件114年度全字第3號保全證據事件，本次聲請人上開聲請事項，若全部准許，於30日後亦有隨即裁定解除之風險（見前述法文），是無保全利益可言。

三、經本院指定114年1月13日下午3時調查期日，聲請人代理律師在庭明白表示：若鈞院認為有必要將114年度全字第3號裁定移送如本裁定附件所示之法院，我方為該事件之被告，我方對於移送，沒有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109頁訊問筆錄第22行），相對人則具狀稱：如本裁定附件所示之法院，已經進行上開本件第聲請事項之訴訟行為即該法院已囑託鑑定，且上開第事項就是鈞院113年3月29日113年度全字第1號裁定主文「（第一項）准由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勘驗並鑑定如（該裁定）附件所示事項：（一）新竹市立棒球場覆土之球場覆土載重現況，是否符合結構安全？（二）若新竹市立棒球場覆土載重現況不符合結構安全，是否有移除全部覆土之必要？為符合結構安全，須移除多少超重覆土？」所稱之覆土，又該項保全證據即將由該件鑑定人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完成鑑定工作，故聲請人本次聲請，並無保全利益且於法未合，應為駁回等語（見本院卷第123～125頁民事答辯狀第1～3頁），並由相對人代理律師在庭稱：如本裁定附件所示之法院，新竹市政府已受訴訟告知，依照民事訴訟法第67條準用第63條規定，視為參加訴訟等語在卷（見本院卷第109頁筆錄第1行），則兩造間固無直接為相互對造之民事訴訟事件，然彼此間既已有應受判決效力拘束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103號（後股）民事訴訟事件，現仍繫屬中，非不得解釋此為本案，併參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202號民事裁判揭示「（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1項）其立法意旨，係鑑於證據之調查，本應於訴訟繫屬後已達調查之程度，且有調查必要者，始得為之，但於此之前，如該證據有滅失或有礙難使用之虞，卻不能立即調查，將因證據之滅失或情事變更而礙難使用，致影響日後裁判之正確性，故特設此制以為預防。是倘本案訴訟已繫屬於法院，且已達可以調查證據之程度者，自無聲請保全證據之必要」，而本次聲請人第聲請事項，已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103號（後股）於113年8月12日以函囑託第三人鑑定（見本院卷第163頁資料，經轉印編為本裁定附件），又本次聲請人第聲請事項，依新竹市立棒球場覆土載重現況，於實施第聲請事項之鑑定時，是否有移除全部覆土之必要？或須移除多少超重覆土？此節倘若有調查、訊問之必要，亦應向受該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囑託實施鑑定之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見本院卷第164頁），進行調查、訊問。爰此將本件聲請移送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資以統合處理，助於法院集中審理、避免割裂處理暨紛爭解決一次性，不致影響日後裁判正確性或出現不符合保全事件本質之利益情形（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第376條之2法文規定參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民事庭　　　法　官　周美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暨添具繕本1件。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徐佩鈴

附件：本院卷第163頁轉印資料1張即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建字第103號後股113年8月12日囑託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函稿影本、正面，鑑定事項：新竹市立棒球場有無排水不良之瑕疵，該瑕疵是指排水系統是否能達成雨後30分鐘內有效排除地表積水（…，下略）。

　　　

　　　　　　　　　　　　　　　　　　　



